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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礎研究核心設施分年多年期預核計畫-經費變更申請附件 

基本資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條碼： 

計 畫 類 別 ( 單 選 ) 基礎研究核心設施共同使用服務計畫 

研 究 型 別 整合型 

計 畫 歸 屬 自然處 

申請機構/系所（單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計畫主持人姓名  職  稱  身分證號碼 末四碼**** 

本計畫名稱 

中 文 OOOO 基礎研究核心設施共同使用服務計畫 

英 文 Service plan of Core-facility center at OOOO. 

整合型總計畫名稱  

整合型總計畫主持人  身分證號碼  

全 程 執 行 期 限  自民國  115  年   01 月  01   日起至民國  119  年  12 月  31  日 

本 計 畫 執 行 期 限  自民國       年  01 月  01  日起至民國      年  12 月  31  日 

研 究 學 門 
學  門  代  碼 學    門    名    稱 

M8001 中心總計畫 

【請考量己身負荷，申請適量計畫】 

本年度申請主持科技部各類研究計畫(含預核案)共      件。(共同主持之計畫不予計入)  

計 畫 連 絡 人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(公)                   (宅/手機)                    

通 訊 地 址  

傳 真 號 碼  E-MAIL  

    計畫主持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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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下年度變更申請補助彙總表 

(一)下表請彙整申請機構內各組運作及購置計畫之主項儀器與經費資料。 

金額單位：新臺幣千元 

年度 

計畫項目 

115 年度(1/5) 
OOO 年度(O/5) 

申請* 申請 核定 

儀器

件數 
經費 

儀器

件數 
經費 

儀器

件數 
經費 

中
心
業
務
費 

人力費 

(行政人員) 
      

其他(含統籌

經費…等) 
      

運
作
計
畫
業
務
費 

基
礎
服
務 

1.材料       

2.奈米製程       

3.化學       

4.物理       

5.生科       

6.其他       

尖端

服務 
不分領域       

購置計畫研究設備費 

(不分領域) 
      

管理費       

合計       

 *以第 1 年為基準，逐年類推修改，例：116 年度(2/5)申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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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變更申請對照表 
說明：下年度擬申請變更運作計畫共同主持人、儀器組別或儀器服務狀態者，請填列

相關表件；如無免填。 

1、共同主持人變更 

執行中 下年度變更申請 

組別 
共同主持人 

姓名 
任職系所 職稱 

共同主持人 

姓名 
任職系所 職稱 

(範列 1) 

物理組 
A 教授   B 教授   

(範列 2)

其他組 
(無)   A 教授   

理由簡述：(如因執行機構人事異動、組別新增、運作儀器組別調整、新儀加入運作、運作儀器退

場及其他因素，並請檢附變更內控相關文件。) 

 

 

2、運作儀器組別變更 

執行中 下年度變更申請 

主項儀器代碼 主項儀器名稱 
儀器專家 

姓名/任職系所 
移出組別 移入組別 

儀器專家 

姓名/任職系所 

      

      

理由簡述： 

 

3、新儀加入運作 

儀器來源類型 組別 
儀器購置年度 

(共用計畫註明編號) 
主項儀器名稱 

儀器專家 

姓名/任職系所 
儀器類別* 

(1)共用服務計畫

補助購置並完成

上線服務準備 

     

(2)自有儀器加入      

*儀器類別：1.質譜儀  2.半導體製程類儀器  3.X 光繞射分析儀 4.超導量子干涉磁化儀 5.電子能

譜儀  6.電子顯微鏡  7.核磁共振儀  8.電子順磁共振光譜儀  9.元素分析儀  10.感應藕合電漿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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譜分析儀  11.熱分析儀  12.振動光譜顯微鏡  13.生物技術類儀器  14.電子微探儀  15.氦液化系

統  16.太陽能電池類儀器  17.輝光放電光譜儀  18.其它；本欄資料將作為本會預約服務管理系統

新增儀器代碼之依據，購置計畫補助之主項儀器須新增代碼，不得沿用舊機原碼。 

4、運作儀器退場 (含購置計畫汰換之舊機) 

組別 主項儀器代碼 主項儀器名稱 
儀器專家 

姓名/任職系所 
理由簡述 

     

     

 


